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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对外转让股份的投资

框架意向性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刘伟持有公司205,682,62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30.31%,

目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2、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意向性协议》仅为双方的意向性约定，除排他期

和费用承担条款外，《投资框架意向性协议》其他条款均为非约束性条款，具体

内容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股份购买合同为准；且本次交易的正式股份购买合同

的签署和交割的完成将受限于投资方对公司的尽职调查结果等特定先决条件，该

等先决条件是否满足尚具有不确定性； 

3、如本次交易的相关正式协议一经签署并得以最终实施，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低于5%的股权将转让至投资方、且全部表决权将会被委托给投资方，

公司董事会将会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控制权将会发生变更，但该等变更不涉及要

约收购； 

4、控股股东刘伟目前累计质押的股份共计175,678,138股，占其持股总数

的比例为85.4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89%；累计被冻结股份共计

92,604,25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45.02%，占公司总股本的13.65%、且历史

存在质权人的强制平仓情形（具体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8-173和

2018-175），因此本次交易受限于与控股股东刘伟的质权人的沟通； 

5、控股股东刘伟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详见2018年11月26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77），目前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处罚决定书，刘伟拟转让

股份暂不具备处置条件，因此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

年12月9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伟的通知，刘伟于2018年12月9日与上

海开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UE”或“开域集团”）签署了《投资

框架意向性协议》，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甲方：刘伟 

刘伟持有公司205,682,62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30.31%,目前系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乙方/投资方：上海开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开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K019L9R 

注册资本：19221.9137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响椿路58号北四楼225室 

法定代表人：许康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09日 

经营范围：网络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投资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主办

承办除外），市场营销策划，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图文设计制作（音像制

品、电子出版物除外），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工艺礼品（文物、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网络设备、通讯设备、数码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它相关配套售后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

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计算机维修，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背景：甲方刘伟有意愿出售其持股的公司的部分股票，并将其持

有的公司的全部股票上的表决权委托给开域集团。 

（三）投资金额及对价：以2018年12月7日为基准日，在交易前提满足的情

况下，投资方以现金的方式直接或通过SPV间接收购刘伟持有的公司的5%股份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对应公司的整体估值为24亿人民币。 

现金对价支付：本次现金将分三期支付。第一期：正式股份购买合同签署后；

第二期：公司董事会改组完成，CUE获得公司控制权后；第三期：标的股份交

割完成后。原则上，三期支付的金额分别为现金对价的40%、40%和20%，具体

交易细节双方后续另行协商。 

标的股份过户后，CUE将控制公司董事会，公司的“重大事件”的通过应

取得CUE的书面认同。 

现有股东及管理层的承诺：公司关键人员（包括高级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

应已与公司签署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不少于三年的排他性聘用合同和同业竞争

承诺。刘伟并承诺将尽最大努力保持公司关键人员的稳定。刘伟承诺将所享有的

全部投票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CUE。 

（四）承诺及投资者权益 

1、刘伟承诺推进完成董事会改组。改组后的董事会中，CUE应有实际控制

权。 

2、投资者权益条款 

优先购买权：如果刘伟希望出售其部分或全部的股份给第三方，CUE享有

按同等条件或市价9折优先购买此股份的权利。 

购买选择权：在本协议交割完成的3年内，CUE有权以公司估值30亿的价格

分批购买刘伟不低于4%的股份。具体交易细节双方后续另行协商。 

3、现有股东权益条款 

抛售选择权：在第三期款支付完成后的12至36个月（含）内，刘伟有权以

公司整体估值30亿人民币的价格，向CUE出售不超过3%的公司股票。在第三期

款支付完成后的24至36个月（含）内，刘伟有权以公司整体估值36亿人民币的

价格，向CUE出售不超过1%的公司股票。具体交易细节双方后续另行协商。 



（五）交割先决条件 

1、CUE对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并对结果满意； 

2、 刘伟需提供获得本协议执行的批准，包括所有第三方和监管机构的同意； 

3、在2个月的排他期内，CUE根据尽职调查结果进行一定的调整。 

（六）非约束性和其他 

非约束性：以上所有内容除排他期和费用承担条款外皆为非约束性条款并受

限于双方的最终签订的协议。 

三、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意向性协议》仅为双方的意向性约定，除排他期

和费用承担条款外，《投资框架意向性协议》其他条款均为非约束性条款，具体

内容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股份购买合同为准； 

2、本次交易的正式股份购买合同的签署和交割的完成将受限于投资方对公

司的尽职调查结果等特定先决条件，该等先决条件是否满足尚具有不确定性； 

3、本次交易的具体安排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是否符合相关监管规

定也需要进一步进行评估，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具有一定风险； 

4、如本次交易得以实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表决权将会被委托给投

资方，公司董事会将会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控制权将会发生变更； 

5、本次交易的具体安排及控股股东剩余股份的处置安排尚需进一步论证、

沟通协商，投资方的资金来源及资金是否充足仍需继续确认，是否符合相关监管

规定也需要进一步进行评估，因此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6、刘伟所持公司85.41%的股票目前处于质押状态，2018年11月刘伟所质

押股票曾遭质权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强制平仓626万股（具体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2018-173和2018-175），因此本次交易尚需与质权人进行沟通，交

易能否最终完成具有一定风险； 

7、控股股东刘伟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最终处罚决定书，刘伟拟转让股份暂

不具备处置条件，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存在重大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0 日 




